
财务处关于2015年度年终结账事项的通知
各单位：

2015年终财务决算工作即将开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12月22日起停止办理本年度报销业务，12月22日以后发生的票据可在2016年3月底前结报。
二、各单位须在12月22日前将所有收入款项解缴至学校财务，逾期上缴的收入不纳入2015年终分配。

三、各类暂借款项须在12月22日前结报，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及时结报，需以书面形式写明事由，加盖单位公章并经分管校领导签字后送交财务处。

四、凡预借票据（先开具票据给对方）的单位和个人，请速联系对方单位，务必于12月22日前将款项汇入我院。
  五、请各单位于12月30日前到我处核对确认2015年包干、专项及创收经费的收支情况。

六、未尽事宜，欢迎垂询86667806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

感谢各单位长期以来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！ 
财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2月17日
